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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统计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薛城区统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任务和要求，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强化法治培训，扎实开展执法检查，不断夯实法治基础建设，为薛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统计法治保障，较好完成了全年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现将这一年来，统计法治建设工作推进情况作如下报告：

一、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是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建引领，将法治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年度目标管理，与统计业务同部署、同落实。按照《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实施方案》要求，明确各环节责任，持续提升数据质量。通过党组会、理论中心组学习、重点工作会等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新修改《统计法》，确保上级部署落地见效。

二是深化法治思维能力建设。分层分类开展培训，组织7个镇街统计站及规上企业开展20余场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次，“一对一”指导台账建设与数据填报；组织观看云南曲靖、泗水等典型案例通报，强化干部职工风险防范意识。推动领导干部学法常态化，2025年推动区委、区政府通过6次常委会、常务会专题学习统计法律法规，覆盖区直部门领导200余人次；完成1次“统计法进党校”授课，夯实依法履职基础。

三是营造依法治统良好氛围。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等形式，深学细悟统计领域重要法治文件精神。利用“中国统计开放日”节点，联合市统计局、临城街道在万达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聚焦统计法治与人口抽样调查，搭建政企民沟通桥梁。局领导带队赴镇街、企业调研，解决实际问题100余条，同步开展“送法入企”，强化调查对象法治意识。

四是筑牢统计数据质量防线。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执法要求，完成15家企业及2个固投项目执法检查，案卷归档规范，数据核查合格率达100%。对标市级数据质量管控体系，推动“日常核查+执法融合”模式，累计核查企业数据300余家次，从源头保障数据真实可靠。

二、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从总体情况来看，薛城区统计局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提高政治站位，狠抓责任落实，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个别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执法力量薄弱。因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的统计执法证考试条件只允许具有行政编制且从事统计工作满3年的工作人员才能参加，受统计执法证考试条件限制及行政编制人员较少影响，专职统计执法人员亟需补充，统计执法力量有待加强。

二是基层专业能力仍需提升。部分基层统计人员变动大，对统计业务知识掌握不深不透，未能及时适应统计制度变化，造成报表差错、原始资料缺失、统计台账不完善等情况，加之调查对象对统计工作的配合程度不一，存在对待统计报表及查询工作不认真、敷衍等现象。

三是统计法治在宣传广度和力度上还需加强。统计法治宣传点设置较为固定，覆盖范围有限，尤其对偏远乡村和部分小微企业触达不足；宣传手册和海报内容较为专业枯燥，群众理解难度大；主题宣传日活动举办频次少，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法律咨询需求，整体普法效果未能充分显现。

三、2025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2025年，局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各项制度，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强化反腐倡廉教育，遵守党纪党规和政纪条规。

一是强化系统谋划，夯实法治建设组织基础。着力强化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组织带领统计班子队伍认真研读，熟悉掌握《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主要内容，领会基本精神，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谋划参与推进统计法治建设相关工作，确保依法组织协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二是坚持带头引领，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我局党组书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相关文件精神，切实做到与统计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进，把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摆到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亲自挂帅法治政府建设和学法普法工作，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统计业务各项工作，对法治建设在各阶段、各环节、各区域的主体责任和工作责任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督办，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全局上下汇聚起推进法治建设的合力，领衔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责任落实。

四、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下步工作中，我局将继续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持续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一是聚焦筑基固本，深化法治教育实践。落实领导干部学法责任制，压实主体责任。深化“统计法进党校”成果，每年在区委党校主体班次中，开设不少于1次统计法治专题课，围绕统计监督职能、领导责任及防假要求，强化干部依法履职能力，提升统计法治素养。

二是精准培训赋能，提升源头数据质量。针对企业统计规范化短板，推进业务培训与质量提升工程。重点对规上企业、镇街统计人员，围绕统计制度、指标解读及审核要点，组织不少于4场次专项培训与业务实操指导，实现重点企业培训全覆盖，着力增强基层统计人员业务能力与依法统计意识，夯实数据质量根基。

三是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法治氛围。针对宣传薄弱环节，紧扣“9·20中国统计开放日”“12·4国家宪法日”“12·8统计法颁布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充分利用区政府门户网站、薛城之声等新媒体宣传阵地推出“统计法治微课堂”“以案说法”系列短视频等，同时精心策划主题鲜明的线下活动，扩大公众参与，增进理解与支持。

四是严格履行统计执法责任，完善部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扎实开展统计执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不断夯实全区统计数据质量。建立健全共享平台和数据交换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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